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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訊息

• 2021年3月11日，財政部發布第2503/BTC-TCT號公文，

就稅捐管理程序中之預先訂價協議（APA）適用指引法

令草案（"法令草案"）徵求意見。預計本法令將取代原

第201/2013/TT-BTC號施行細則（"第201號施行細則"）。

• 根據2020年10月19日發布的第126/2020/ND-CP號法令

（"第126號法令"）第41條第12款及2020年11月5日發布

的第132/2020/ND-CP號法令（"第132號法令"），法令

草案對以下重點事項提供指引：

1. 適用對象

2. APA效力

3. APA締結規範

4. 實施程序

5. APA涵蓋之交易

6. 申請APA所需資訊

7. 適用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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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

適用對象修正如下：

若與納稅人發生關聯交易的組織或實體

既是常設機構，又是外資企業的主辦公

室，則在此前提下對關聯交易申請適用

APA時，每個常設機構將被視為獨立個

體，且與外資企業或其它外資企業常設

機構無關聯。

APA締結規範

• 納稅人應提交APA正式申請書，連同

第126號法令第41條第3款規定之必要

紀錄、文件和資料，以提出APA適用

申請；

• APA申請書應使用越文書寫並製成01

份申請書；雙邊或多邊APA之申請書

應使用越文書寫，並附有英文翻譯本。

實施程序

• 稅務總局為越南稅務機關與外國稅務

管理機關間，在雙邊和多邊APA之申請

和施行監督過程中的主要聯繫人（接收

和發送文件及通知）。

• 在稅務總局評估、會談和協商完成後，

財政部將審閲核准其擬定之APA最終草

案。此前，根據第201號施行細則，係

由財政部核准協商計畫，後由稅務總局

與納稅人，或與納稅人和外國稅務管理

機關進行協商。

03

01

04

02
APA效力

APA有效期為自APA 生效之日起最長03

個稅務年度。APA的生效日期詳細規定

於第126號法令第41條第7款，即APA之

締結先於納稅人納稅申報。

重點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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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APA涵蓋之交易

• APA涵蓋的交易為第132號法令規定的關聯交易。

• APA 涵蓋的交易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：

- 根據現行企業所得稅（ “CIT”）規定，與CIT優惠項下之

免稅收入無關的交易；

- 可根據第132號法令規定之可比較分析和選定獨立可比

較對象之原則，且具有充分資料及文件來確定關聯交易

性質的交易；

- 可按第132號法令規定，從具有法律認可的商業資料庫

來源可搜尋到足夠的可比較對象的數量以確定常規交易

範圍的交易；

- 納稅人生產經營活動期間已實際發生且在擬在APA期間

繼續進行的交易，當其定價或利潤率或利潤分配率之結

果在申請APA前的納稅年度與APA申請期間無重大變化者；

- 不涉及稅收行政違規行為爭議或投訴的交易；目的非用

以逃稅、避稅或濫用租稅協定的交易。

重點事項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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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事項（續）

申請APA所需資訊

• 按《稅捐稽徵法》及第132號法令對於用於移轉訂價申報、判定及管理之數據庫之規範，

選用比較分析使用之數據庫、選擇獨立可比較對象及判定APA申請範圍内之關聯交易價格。

• 用於比較分析、確定APA涵蓋的關聯交易之常規交易範圍的商業資料庫，必需是由數據分

析公司自公開資訊來源獲取，且對有關各方開放的業經查核之財務報表或年度报告取得、

蒐集、標準化及更新的企業財務訊息和數據。

07

06

適用時程

法令草案不再提供如第201號施行細則所載

之特定階段的具體時程表。

總的說來，此法令草案依第201號施行細則之APA内容為基礎編製，

同時確保在越南和國際慣例中具有實施的可行性。若是正在考慮

申請 APA 機制的企業需仔細研究法規變更，以評估可行性和制定

長期戰略，同時保證關聯方交易利益和稅務合規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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